青年北京学者候选人基本情况表填写说明

1.“研究工作所属领域”，将涉及到分组，特别是交叉学科的，请认真填写。
2. 获奖情况，如所获奖励还未颁发证书，需开具证明。
3. 承担重大科技项目、获得基金资助，应提供项目书或合同书，证明本人是项目主持人、子课题负责人或课题组成员，并在附件材料中有本人姓名、项目资金总额、自筹数额等关键地方用红色进行标注。对于申报人选在项目中，是单位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、课题负责人、子课题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研究骨干等表述一定要客观准确，与提供的附件材料一致。在填写项目经费，要对项目赋予单位提供的科研经费与本单位自筹部分加以区分。
4. 论文、著作、教材等。需提供封面和目录页，并在附件材料中有本人姓名的地方用红色进行标注。
5. 发明专利。必须是授权专利，未授权的不要填写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 新产品、新工艺。附件材料要证明与本人或本单位有关系，不能只简单提供一些照片。最好能提供有产品应用推广方面的证明性材料（如产品证书、产品认定书、注册证、上级批件、评价报告、合同、专利、用户使用证明等）。
